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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出于其特殊的需求或者受特殊因素的制约，在实施民

事法律行为过程中，约定了某种客观情况作为所附条件或所

附期限而影响其效力的民事法律行为。其中，约定条件的叫

做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而约定期限的即为附期限民事法律

行为。 一、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来源：www.examda.com （一

）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双方

当事人在民事法律行为中设立一定的事由作为条件，以该条

件的成就与否（是否发生）作为决定该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产

生或解除根据的民事法律行为。 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是法律

为了适应社会成员在生产或生活中的各种特殊需要而设立的

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正如我国民法通则第62条的规定

：“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

合所附条件时生效。” 例如：甲、乙双方签订有效期为5年

的房屋租赁合同，但是在合同中约定如甲在外地工作的儿子

于该租赁合同有效期内调回本市工作的话，该租赁合同即行

解除，那么，甲的儿子调回本市的事实就是所附条件，它的

成立是合同效力解除的根据。 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本身与其

他民事法律行为一样，适用《民法通则》有关民事法律行为

的各项规定，惟有其所附条件具有相应的法律特点，应当符

合特殊的法律要求，故应当注意所附条件的特性和种类。 （

二）条件的法律特点 在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中，所谓条件就

是当事人所约定的，具有民事法律行为产生或者终止法律效



力的客观情况。它属于法律事实的范畴。 但是，当事人约定

的客观情况必须符合相应的法律要求，才构成附条件民事法

律行为中的所附条件，发挥其产生或终止民事法律行为效力

的作用。， 来源：www.examda.com 1．条件应当是尚未发生

的事实，即具有未来性，如果当事人约定的事实在实施民事

法律行为时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则不构成民事法律行为

的所附条件。 2．条件应当是当事人在约定时不知道其将来

是否发生，即具有或然性，如果当事人在约定之时确知其在

将来必须发生或者必须不发生的事实，则均不是民事法律行

为的所附条件。 3．条件应当是当事人依其意志所选择的事

实，即具有意定性。如果是法律规定的条件则不属于民事法

律行为的所附条件。 4．条件应当是符合法律要求的事实，

即具有合法性。因此，当事人作为条件所约定的事实就不得

违反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得有悖于社会公共利益和

社会公德。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5条规定的，

附条件的民事行为所附条件违背法律规定的，应当认定该民

事行为无效。 5．条件应当是约定用于限制民事法律行为效

力的事实，即具有特定的目的性，从而，如果当事人约定的

事实是为了其他目的，则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所附条件。 

（三）条件的种类及其法律效力 民事法律行为所附的条件可

以进一步加以分类： 1．按条件的作用，分为延缓条件和解

除条件。前者的作用在于使民事法律行为产生效力，即民事

法律行为在成立时暂不生效，而当所附条件成就时，才引起

民事法律行为之法律效力的产生。 后者的作用则在于使民事

法律行为解除效力，即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之时即行生效，



而当所附条件成就是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解除。 应当注意

的是，根据合同法第45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不得为了自己的

利益而不正当地阻止或者促成条件成就，否则，不正当阻止

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而不正当促成条件成就的，

则视为条件不成就。 2．按条件的内容，分为肯定条件和否

定条件，凡是以约定事实的发生作为条件内容的，就是肯定

条件；而凡是以约定事实的不发生作为条件内容的，就是否

定条件。 二、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一）附期限的民事法

律行为概念 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双方当事人在民事法

律行为中约定一定的期限，以期限的到来决定其效力产生或

者终止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76条规定，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所附期限到来时生

效或者解除。 与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一样，附期限的民事

法律行为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所附期限。 （二）期限的法律特

点 来源：www.examda.com 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期限必须符合法

律的相应要求，具体包括： 1．期限应当是在将来确定发生

的，具有未来性。 2．期限应当是双方当事人约定时，具有

意定性，从而法律规定的期限不属于附期限民事法律行为的

所附期限。 3．期限的目的应当是限制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

产生或终止，具有特定的目的性。 （三）期限的分类 1．按

期限的作用分为始期和终期。始期是指当事人所附期限到来

时民事法律行为发生效力，又叫做生效期限。即附生效期限

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成立时暂不生效，但自所附期限到来时

生效（合同法第46条）。而终期则是当事人所附期限到来时

民事法律行为终止效力，又叫做终止期限。即附终止期限的



民事法律行为。在成立时即行生效。但自所附期限到来时失

去效力（合同法第46条）。 2．按期限的约定内容分为确定期

限和不确定期限。当事人约定确切的具体时 间（比如约定合

同在6个月后生效或1年后终止效力）的，为确定期限，而当

事人约定不确切的时 间（比如约定某人病愈之时生效或航程

结束时终止效力）的，则为不确定期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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